后勤服务中心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实施细则

根据《浙江工商大学教职工年度考核办法》（浙商大人〔2024〕104号）相关规定，为准确评价教职工工作实绩，结合中心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一、适用范围
本细则适用于后勤服务中心的全体员工（中层干部除外）。
二、考核周期
年度考核的周期为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。
三、考核权重及优秀比例
不同类型员工考核方式如下：
	员工类型
	考核方式
	组织方式
	打分权重
	优秀比例（四舍五入）

	在编教职工及企编副主管
	述职
	中心统一组织
	中心领导40%
互评30%
服务对象30%
	40%(其中前20%为校级优秀)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企编管理岗
	述职
	按分管领导组织
	本年度参评人员的30%

	企编其他岗位
	
	
	


备注：
1.述职打分结果仅作为年终考评的参考依据；
2.考核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四个档次；
3.工作不满一年、请假累计超过1个月的教职工，可参与本年度考核，但原则上不予评优。

四、考核方式
（一）在编教职工及企编副主管
召开述职大会，参与考核人员进行年度工作述职（主管岗为部门述职），具体程序如下：
1.由督察部于述职前开展民主测评，由本部门全体企编管理岗员工（企编副主管除外）和20%工勤岗员工对本部门主管、副主管（包括企编副主管）进行民主评议，作为年度考核的参考依据；
2.部门述职即为主管岗述职，其他参评人员择期开展个人述职，每人3-5分钟，不要求PPT；
3.现场测评人员依据考核对象个人述职及日常了解情况，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对考核对象进行“总体评价”。“总体评价”在大于等于75小于等于95分之间打分，其中：
优秀：90-95之间
良好：80-90（不包含）之间
一般：75-80（不包含）之间
高于95分或低于75分为废票；
4.打分排序结果作为年度考核的参考依据，提交党政联席会审议，综合考虑履职情况、工作业绩、党风廉政等表现按照相应比例确定优秀名单。
（二）企编管理岗及其他岗位
按分管领导组织分中心或部门开展评审，根据优秀比例确定优秀名单，报人力资源部汇总后提交党政联席会审议。
五、考核等级
年度考核结果分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四个档次，以综合得分为主要依据，由党政联席会议评定等级。
（一）在编教职工“优秀”等级确定
综合分排名前40%者获得评优资格，获得评优资格人员提交党政联席会审议，以综合分为主要依据，综合考虑获得评优资格履职情况、工作业绩等表现确定“校级优秀”人员，其中原则上主管占80%，副主管及以下占20%，其余人员评定为“中心优秀”。考核优秀部门主管若个人考核未进前40%可提至前40%。
（二）合同制员工“优秀”等级确定
由各分中心和部门根据比例确定，报人力资源部汇总后提交党政联席会审议。
（三）其他等级确定及考核结果应用
在编员工根据《浙江工商大学教职工年度考核办法》（浙商大人〔2024〕104号）相关规定执行，并根据人事处补充通知规定，对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细化规定如下：
1.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原则上年度考核应确定为基本合格档次： 
（1）工作效率低，办事拖拉、推诿，工作态度不够好，在日常工作中被群众有效投诉或有关部门督查发现有违规现象 2—3 次； 
（2）无正当理由连续旷工3—7 个工作日或一年内累计旷工6—15 个工作日； 
（3）未办理完整请假手续而不参加学校或所在学院（部门） 规定的活动3—5 次； 
（4）工作责任心不够强，发生造成不良后果的责任差错 2—3 次； 
（5）年度考核民主评议中服务对象评议不满意度在 50％以上。 
2.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原则上年度考核应确定为不合格档次： 
（1）工作效率低，办事拖拉、推诿，被群众有效投诉或有 关部门督查发现有违规行为3 次以上； 
（2）无正当理由旷工连续超过7个工作日或一年内累计超过15个工作日； 
（3）未办理完整请假手续而不参加学校或所在部门规定 
的活动5次以上； 
（4）工作责任心不强，造成不良后果的责任差错在4次以上； 
（5）年度考核民主评议中服务对象评议不满意度在 80％以上； 
（6）上年度被确定为基本合格档次，本年度仍无明显改进。
[bookmark: _GoBack]企编员工根据《浙江工商大学后勤服务中心合同制员工年度考核办法》（浙商大后勤办函〔2022〕3号）相关规定执行。
六、结果反馈
中心网站对考核对象的考核等级进行公示。考核具体情况由中心领导以个别谈话、工作通知、会议讲评等方式，实事求是地向考核对象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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